




忠政发〔2022〕6号
 
关于印发《忠防镇2022年农村禁炮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直各单位：
   《忠防镇2022年农村禁炮工作实施方案》已经镇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忠防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2月21日印发 



（共印30份）




忠防镇2022年农村禁炮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我镇全域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构建常治长效机制，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秀美忠防”。特制订禁炮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临湘市《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
二、整治内容
[bookmark: _GoBack]全面禁止燃放能产生烟光、声响的烟花、鞭炮、爆竹、礼花弹、电子炮等；全域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制品和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生产烟花爆竹原材料。
三、整治措施
（一）健全组织
成立忠防镇农村禁炮整治工作指挥部，由刘庆明同志担任政委，潘骙同志担任指挥长，沈佳琦同志任常务副指挥长，冯广、李天祥、罗崇、朱兰辉、李苏、周俊龙等同志任副指挥长，党政办、财政所、人居办、禁炮办、执法大队、派出所等相关站所及各村(社区)为成员单位。
沈佳琦同志负责禁炮工作总调度；李苏同志负责红白理事前期报备工作；党政办负责每月奖惩通报；财政所根据禁炮办提供禁炮数据，负责奖惩资金发放；人居办负责督促村（社区）做好红白理事现场保洁工作；执法大队负责查处全域门店售炮行为；禁炮办负责红白喜丧活动现场禁炮。
（二）工作要求
1.严格执行“响炮必罚”制度。各村（社区）必须对辖区内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村规民约坚决处罚，要求当事人作书面检查，并予以通报批评。
2.严格执行村（社区）干部禁炮责任包干制度。各村（社区）必须制定禁炮工作方案，且明确所有村（社区）干部分工职责，包片到人、责任到人。
3.严格执行村规民约禁炮制度。各村（社区）必须将“禁鞭禁炮”写入村规民约且明确处罚事项。
4.严格执行红白理事会劝导制度。各村（社区）必须成立红白理事会，且在婚丧喜庆活动开展前介入，做好劝导工作。
（三）奖惩机制
各村（社区）辖区内红白喜丧活动应及时报告禁炮办并进行现场劝导。出现以下情况：①.未及时报告且村（社区）干部现场劝导的；②.有村（社区）干部现场劝导但仍有燃放鞭炮的。发现一次扣款1000元，费用从人居经费中扣除，此罚款用于禁炮办工作经费，禁炮办不单列工作经费，实行同奖同罚。
禁炮工作实行月考核、年奖惩机制，每月通报一次，考核通报作为年奖惩依据。
禁炮办收到村（社区）上报信息后，应在红白喜丧办理期间进行禁炮劝导并制止燃放行为。出现以下情况：①.禁炮办收到村（社区） 上报信息后，没有到现场劝导，村（社区）向禁炮工作指挥部反映，经查属实的；②.红白喜丧办理期间禁炮办现场劝导但仍有燃放鞭炮的。每发现一次罚款200元，以天计算。（如：丧事为3天，3天都在放炮，村（社区）上缴罚款全部充当人居环境整治经费；丧事为3天，1天没有放炮，2天仍在放炮，村（社区）上缴罚款200元作为禁炮办经费，其余充当人居环境整治经费。）
执法大队每月查处经营炮竹门店一次，发现经营炮竹行为实行对其从重处罚，如发现执法大队有徇私枉法、不作为等行为，将对其依法依规处理。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开始执行。


